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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 

一、依據 

 法規定義 

 課程學習範疇 

 程序認定 

 學習活動原則 

 商業保險 

 

 

 

二、因應 

 時程規劃 

 法規訂定及表單修訂 

 系所課程開設辦理流
程 

 教學獎助生核定辦理
流程 

 

 



依    據 



係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
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，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
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，以提升教
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。 

(教育部 106年 5月 18日臺教高 (五 )字第
10600939號函訂頒｢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
障指導原則」) 。 

法規定義: 



課程學習範疇： 

1. 指為課程之一部分，或為畢業之條件。 

2. 前課程或畢業條件，包括實習課程、田野調查課程、

實驗或其他學習活動。 

3. 該課程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、外國學生、

僑生、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。 

4. 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。 

 



程序認定： 

1.應經本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2.各級課程委員會應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

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。 

3.學生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畢業學分

之必、選修課程。 

4.過程中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實際指導學生之行為。 

 



學習活動原則： 

1.該學習活動，應與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，
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，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
師同意為之。 

2.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、教學實習活動等，並就其相關
學習準則、評量方式、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
式等予以明定並公告之 

3.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。 

4.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期間，得因學習活動，支領獎學金
或必要之實習津貼或補助。 

 



商業保險： 

從事相關教學活動期間，除原有學生團體保

險外，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

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。 



因      應 
 



時程規劃 
項次 時程 項目 相關辦理單位 

1 6/2 
電子郵件轉知教育部新修之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
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」。 

一、二級學術單位 

2 6/16 函文至本校一、二級學術單位，配合修正課程及法規。 
教務處 

一、二級學術單位 

3 9/11前 

系所如擬開設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，須經系級、院
級課程委員會審議認定通過後（須有1/10以上學生代表出席
與會），相關課程資料送交課務組（含會議記錄、簽到表及
課程相關資料等）。 

教務處 
一、二級學術單位 

4 9/25 

●召開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(預計) 

1.提案修正本校「課程審查及其相關作業規範」（草案） 

2.提案因應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」
相關課程審議，並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
◎該課程經審議非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，系所仍可自行決
定開課與否，惟應考量學生選課超修或短修學分等情事，並
依選課機制辦理。 

教務處 
一、二級學術單位 

5 9/29-10/5 學生辦理選課異常處理 本校學生 



法規訂定及表單修訂 

• 新訂本校「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獎助生權益保障作業要點」 

• 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(草案) 

• 學生兼任助理關係型態確認書(刪除) 

• 國立中山大學課程及教學實習活動聘用兼任助理學習計畫(刪除) 

• 國立中山大學論文及研究學習指導實施計畫(刪除) 

 

 

1.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獎助生權益保障作業要點新訂草案條文說明.docx
1.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獎助生權益保障作業要點新訂草案條文說明.docx
1.國立中山大學教學獎助生權益保障作業要點新訂草案條文說明.docx
3.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.docx
3.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.docx
3.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.docx
3.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.docx
../課務組/●學習型兼任助理(更名獎助生)/7_課務組研擬機制及相關表單/提供人事室(學務處)/5.學生關係型態確認書(2).docx


系所課程開設辦理流程 

＊系級課程委

員會認定通過 

＊院級課程委

員會認定通過 

相關會議紀錄

及課程資料送

交課務組 

先行開課 

學生選課 
校級課程委員

會審議，並依

會議決議辦理。 

◎系所課程 

開設／停開 

學生辦理 

選課異常處理 

＊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之課程，須經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始可認定（會議須有
1/10以上學生代表出席與會）。 

 
◎該課程經審議非屬教學獎助生學習範疇，系所仍可自行決定開課與否，惟應考量學生選課超
修或短修學分等情事，並依選課機制辦理。 



教學獎助生核定辦理流程 

學生參與

（修習） 

教學實習或

實務課程 

學生與 

教師關係

確認 

學生與

教師簽

署「學

生關係

型態確

認書」 

用人單位

加保 

商業保險 

上傳 

系統 

審

核 

教學 

獎助生 

核定 



光電系提案(課程地圖修訂及新增設課程) 

●已經由二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先行開課。擬續提106.9.25，
106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

光電系提案(課綱) 
週次 授課內容/進度 

1 課程內容介紹，自我介紹，分組 

2 當助教對你有什麼好處? 

3 淺談課程分類-講授/實驗/實習 

4 淺談創新教學課程-數位課程/翻轉教室/MOOCS 

5 助教工作倫理 

6 助教課前準備 

7 助教課中工作 

8 助教課後工作 

9 期中分享討論 

10 看看別人怎麼做I-國內TA經驗 

11 看看別人怎麼做II-國外TA經驗 

12 班級經營經驗交流與分享-講授類 

13 班級經營經驗交流與分享-實驗類 

14 課程設計、試教與回饋 

15 課程設計、試教與回饋 

16 課程設計、試教與回饋 

17 課程設計、試教與回饋 

18 期末分享討論 



如有任何課程疑問，歡迎洽詢討論 

課務組：07-5252000轉2134或

2130 

E-mail: 

wassyoiii@mail.nsysu.edu.tw 


